
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上學期音樂小小班招生說明 
112.07.12 

    敬愛的一、二年級家長您好，歡迎您孩子加入學習音樂的行列，以下就音樂小小班

運作方式加以說明： 

一、 授課師資： 

1. 聘請資深專業教師擔任術科協同教師及課輔老師。術科協同老師在星期三、五

時段分組進行術科複習。課輔老師則進行作業指導。 

2. 個別樂器課部分由輔導處協助排定音樂班外聘教師授課。團體課（合唱、律動）

邀請音樂班外聘教師授課。 

二、音樂小小班實施日期:自 112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 月 17 日止（期程暫定，

將依正式開課通知單之期程為主）辦理時間及課程內容如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12:40~13:20 午間靜息 

13:30~14:10 
合唱

13:30-14:30 

律動欣賞 

13:20~14:20 
樂
器 

個
別
課 

課
業
輔
導 

 

琴房練習/

個別課樂器 

基礎樂理 14:20~15:00 
術科個別課

樂器複習 
基礎樂理 

15:10~15:50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三、音樂小小班全期活動收費:（以參加人數 15人，76 天上課日計算，背面為上課日期

表草案）：「預估」費用約 29574 元。 

備註: 

(一)以全期參與為原則，無法接受試讀、部分時間之課後照顧。 

(二)逢國定假日及學校放假日，課後照顧班停課，亦不計費。 

(三)確認開班後，方能依實際參加人數重新核算確切繳費金額。 

四、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方式：7月 24 日星期一至 8月 14 日星期一中午 12 點止，請上網填寫表單

報名：https://forms.gle/JByafjqmJ2vfDu9RA 

 

（二）每班人數以 15 人至 25 人為原則，跨年級混合編班。若上課人數未滿 15 人，

為顧及學生權益及符應會計單位成本預算，將不予開班；若開班名額超出 25 人，

且未達新增班級人數時，則採抽籤方式篩選。未抽中者將列入候補名單，有退出

名額始得遞補。 

 

（三）錄取名單將於 8月 18 日星期五公告於學校網頁，敬請家長上網確認。8月 30 日

星期一開學日當天會發下開課通知單。 

 

（四）因故退出敬請提前知會承辦處室。 

新竹市東門國民小學輔導處敬啟 112.07.12 

(諮詢電話：5222109#8501、8505) 

 



附件一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音樂小小班上課日期  
辦理時間：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17 日止 

備註：上課日期得因應實際情況隨時修正， 

並以竹市及本校所訂親子行事曆或本於權責彈性調整之日期或時間為準。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說明 
上課 

天數 

9 

     1 2 
8/30 開學 

9/1 小小班開始上課 

9/23 國慶日調整補班補課 

9/29 中秋節放假 

17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 

1 2 3 4 5 6 7 

10/9 彈性放假 

10/10 國慶日放假 

 

1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 

   1 2 3 4 

11/20 校慶補休 16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2 

     1 2 

 17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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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76 

注意事項： 

1.於開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 

2.開課後至未逾學期(本服務總天數)三分之ㄧ，而申請退費者，不論是否開始上課，退還

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 

3.開課後超過學期(本服務總天數)三分之ㄧ，未逾三分之二而 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

用之三分之ㄧ。 

4.申請退費時已超過學期(本服務總天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5.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開辦本服務)者，應全額退還費用。 


